	《印刷业管理条例》

	编码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基准

	第一条
	第三十七条 印刷业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责令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取得出版行政部门的许可，擅自兼营或者变更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或者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或者擅自兼并其他印刷业经营者的；（二）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印刷业经营者，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手续的；（三）出售、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印刷经营许可证的。
	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元的
	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1万-2万元罚款

	
	
	违法经营额5000元以上，不足1万元的
	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2万-5万元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不足5万元的
	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5倍-7倍罚款

	
	
	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不足50万元的
	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7倍至10倍罚款

	
	
	违法经营额50万元以上的
	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

	
	
	
	

	第二条
	第三十八条 印刷业经营者印刷明知或者应知含有本条例第三条规定禁止印刷内容的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或者其他印刷品的，或者印刷国家明令禁止出版的出版物或者非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元的
	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1万-2万元罚款

	
	
	违法经营额5000元以上，不足1万元的
	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2万-5万元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不足5万元的
	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5倍-7倍罚款

	
	
	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不足50万元的
	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7倍至10倍罚款

	
	
	违法经营额50万元以上的
	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

	第三条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 印刷业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一）没有建立承印验证制度、承印登记制度、印刷品保管制度、印刷品交付制度、印刷活动残次品销毁制度等的；
	违反一项的
	警告

	
	
	违反2项以上的
	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

	第四条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 印刷业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二）在印刷经营活动中发现违法犯罪行为没有及时向公安部门或者出版行政部门报告的；（四）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留存备查的材料的。
	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

	
	
	造成严重后果的
	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

	第五条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 印刷业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三）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等主要登记事项，或者终止印刷经营活动，不向原批准设立的出版行政部门备案的；
	变更一项的
	警告

	
	
	变更2项以上的
	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

	第六条
	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单位内部设立印刷厂（所）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没有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保密工作部门办理登记手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保密工作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

	
	
	造成严重后果的
	停业整顿

	第七条
	第四十条 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接受他人委托印刷出版物，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验证印刷委托书、有关证明或者准印证，或者未将印刷委托书报出版行政部门备案的；(二)假冒或者盗用他人名义，印刷出版物的；(三)盗印他人出版物的；(四)非法加印或者销售受委托印刷的出版物的；(五)征订、销售出版物的；(六)擅自将出版单位委托印刷的出版物纸型及印刷底片等出售、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的；（七）未经批准，接受委托印刷境外出版物的，或者未将印刷的境外出版物全部运输出境的。
	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元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1万-2万元罚款

	
	
	违法经营额5000元以上，不足1万元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2万-5万元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不足5万元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5倍-7倍罚款

	
	
	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不到50万元的
	警告、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7倍至10倍罚款

	
	
	违法经营额50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

	第八条
	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接受委托印刷注册商标标识，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验证、核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签章的《商标注册证》复印件、注册商标图样或者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复印件的；(二)接受委托印刷广告宣传品、作为产品包装装潢的印刷品，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验证委托印刷单位的营业执照或者个人的居民身份证的，或者接受广告经营者的委托印刷广告宣传品，未验证广告经营资格证明的；(三)盗印他人包装装潢印刷品的；(四)接受委托印刷境外包装装潢印刷品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出版行政部门备案的，或者未将印刷的境外包装装潢印刷品全部运输出境的。
	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元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1万-2万元罚款

	
	
	违法经营额5000元以上，不足1万元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2万-5万元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不足5万元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5倍-7倍罚款

	
	
	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不到50万元的
	警告、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7倍至10倍罚款

	
	
	违法经营额50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

	
	第四十四条 印刷业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二)从事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擅自保留其他印刷品的样本、样张的，或者在所保留的样本、样张上未加盖“样本”、“样张”戳记的。
	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

	
	
	造成严重后果的
	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

	第九条
	第四十二条 从事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１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５倍以上１０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１万元的，并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接受委托印刷其他印刷品，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验证有关证明的；(三)将委托印刷的其他印刷品的纸型及印刷底片出售、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的；(四)伪造、变造学位证书、学历证书等国家机关公文、证件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公文、证件的，或者盗印他人的其他印刷品的；(五)非法加印或者销售委托印刷的其他印刷品的；(六)接受委托印刷境外其他印刷品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出版行政部门备案的，或者未将印刷的境外其他印刷品全部运输出境的；(七)从事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个人超范围经营的。
	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元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1万-2万元罚款

	
	
	违法经营额5000元以上，不足1万元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2万-5万元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不足5万元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5倍-7倍罚款

	
	
	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不到50万元的
	警告、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7倍至10倍罚款

	
	
	违法经营额50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

	第十条
	第四十四条 印刷业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一）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擅自留存委托印刷的包装装潢印刷品的成品、半成品、废品和印板、纸型、印刷底片、原稿等的；
	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

	
	
	造成严重后果的
	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

	第十一条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印刷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印刷布告、通告、重大活动工作证、通行证、在社会上流通使用的票证，印刷企业没有验证主管部门的证明的，或者再委托他人印刷上述印刷品的；（二）印刷业经营者伪造、变造学位证书、学历证书等国家机关公文、证件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公文、证件的。
	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元的
	警告，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并处1万-2万元罚款

	
	
	违法经营额5000元以上，不足1万元的
	警告，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并处2万-5万元罚款

	
	
	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不足5万元的
	警告，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7倍罚款

	
	
	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不足50万元的
	警告，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7倍至10倍罚款

	
	
	违法经营额50万元以上的
	警告，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吊销印刷经营许可证

	
第十二条
	    第四十三条第二款  
　　印刷布告、通告、重大活动工作证、通行证、在社会上流通使用的票证，委托印刷单位没有取得主管部门证明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500元-3000元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
	3000元-5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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